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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法官会议工作规则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专业法官审判经验丰富的优势，更好地为

审判执行工作提供咨询指导，进一步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吉

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专业法官会议工作规则》等规定，结合我院工

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专业法官会议是为合议庭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提供

咨询指导意见的审判业务咨询机构，主要讨论研究下列案件： 

1.对法律适用认识不统一或者合议庭成员意见分歧较大，难

以作出决定的案件； 

2.涉及群体性纠纷，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 

3.与本院或者上级法院的类案裁判有可能发生冲突的案件； 

4.申请双向评查的发回重审、改判和指令再审案件； 

5.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6.新类型案件； 

7.其他需要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研究的案件。 

第三条 专业法官会议由本院院长、分管审判执行业务的院领

导、审判委员会委员和有业务专长的员额法官组成。经审判委员

会讨论决定，可以聘请专家学者、非本院的资深法官作为本院专

业法官会议的特聘专家或组成人员，参加案件的讨论研究。专家



学者、非本院资深法官参加案件讨论研究的，与专业法官会议成

员享有同等的权利，履行相同的义务。 

专业法官会议成员需经院领导提名推荐，由审判委员会讨论

决定。 

第四条 专业法官会议设专门的会务秘书，负责专业法官会议

会务等具体工作，其日常办公机构设在审管办。 

第五条 专业法官会议的召集人为院长或分管审判执行业务

的院领导，召集人决定专业法官会议召开并主持会议。召集人或

者经召集人委托的审判委员会委员根据工作需要，可以临时决定

召开专业法官会议。决定召开专业法官会议的，由召集人或者经

召集人委托的审判委员会委员负责组织召开。 

第六条 合议庭提请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研究案件，应当由审判

长填写审批表报分管院领导召开专业法官会议。 

第七条 专业法官会议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会议召开时

间由会议召集人或者经召集人委托的审判委员会委员决定。 

召开专业法官会议，参加人数最低不能少于 3人。 

第八条 具有法定回避情形的专业法官会议成员应当自行回

避，不得参加对有关案件的讨论研究。 

第九条 决定召开专业法官会议的，召集人应提前 5 天确定参

会人员名单。承办法官按应出席会议人数于会议召开前 4 天向专

业法官会议秘书提交案件审理报告（可以参照审判委员会汇报材

料样式），案件审理报告应当明确需要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研究的主

要事项、争议焦点、倾向性意见与理由、相关法条、指导性或者

参考性案例等。 

专业法官会议秘书一般应当于会议召开前 3 日将案件审理报

告等材料发送给拟参加会议的专业法官，并做好相关会务工作。 

第十条 召开专业法官会议的，合议庭成员均应当参加。合议



庭法官助理或者书记员负责会议记录工作。 

第十一条 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研究案件时先由承办法官介绍

案情和案件焦点，提出需要向专业法官会议咨询的问题，合议庭

成员可以作相应补充，然后由专业法官会议成员提问、发表意见。 

专业法官会议成员应当独立、公正发表个人意见，充分说明

理由，并提出相应的依据。 

第十二条 专业法官会议不进行表决，但应当形成咨询意见，

供合议庭参考。咨询意见不具有约束力，采纳与否由合议庭决定。 

第十三条 对经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研究后的案件，合议庭应当

重新进行评议，并形成书面复议笔录。 

第十四条 经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研究的案件，合议庭认为仍需

审判委员会讨论研究的，可以按审判委员会讨论研究案件的程序、

要求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研究。汇报人向审判委员会汇报时，应

当同时说明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研究情况。 

第十五条 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研究案件应当形成会议记录，会

议记录中应当归纳专业法官会议咨询意见，并经参加会议的专业

法官签字确认后存入案件副卷。 

第十六条 专业法官会议参会人员应当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不

得泄露审判秘密。 

第十七条 本规则由吉林省长春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判委员

会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规则自 2018年 8 月 29 日起施行。 

 

 

 

 


